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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政策更新 
2012 年 11 月  

2012 年 11 月 24 日起实施的商业创新与投资移民项目 

188 显赫投资者签证（临居）基本要求综述 

综述: 澳大利亚移民部在 2012 年 11 月 24 日启动新的 500 万显赫投资者签证,作为澳大利亚商

业创新和投资（临居 188 类别）签证和商业创新和投资（永居 888 类别）签证的一部分。 

澳洲自 2012 年 11 月 24 日开始接受 188 –显赫投资者签证申请。这一新的签证类别主要吸引

年纪在 18 岁以上，有能力投资 500 万澳币到澳洲“符合要求的投资”中并保持 4 年的申请

人。如符合移民局所有要求，这类申请会获得优先审理。188 签证持有者在持有 188 签证的 4

年内需要在澳洲居住不少于 160 天，继续保持 “符合要求的投资”，便可以申请 888 类别永

居。该签证没有年龄上限的要求，不需要打分，不需要考英语，不要求经商经历，不需要签证

持有人参与在澳生意的管理， 所以对有能力在澳投资、但因种种原因不可以在澳洲长期逗留

的人士是一个好消息。 
 

188 –显赫投资者签证基本要求如下： 
 

要求 188 显赫投资者签证（临居） 

州/领地政府 需要取得州/领地政府提名。 

EOI 意向书 – 技能

选择系统 

需要递交 EOI 意向书。 

投资 投资至少五百万澳元到符合要求的投资中。这五百万澳元必须是由投资

者或其配偶所拥有，不是从事非法活动积累而来。 

打分系统 不需要满足 65 分的打分评估。 

年龄 没有年龄上限。 

投资要求 申请人必须以本人或本人及配偶的名义进行投资，并满足以下要求之

一： 

 直接以申请人或加配偶的名义进行投资 

 通过公司进行投资，申请人或加配偶拥有该公司的所有股份 

 通过有效的信托基金进行投资，该信托基金的受托人及受益人包括

申请人或加其配偶。 

符合要求的投资 显赫投资者签证类别中符合要求的投资包括： 

 联邦/州/领地政府发行的债券 

 澳洲证监处（ASIC ）监管的管理基金（投资在澳洲） 

 直接投资于在澳洲运营的私人公司。 

在持签 4 年间，投资者可以选择在符合个别州政府要求以及再投资规定

的前提下，改变投资类别的分配。 

ASIC 监管基金 ASIC 监管基金必须投资在以下的范围： 

 澳洲的基础设施项目； 

 澳洲可接受存款机构持有的现金； 

 联邦/州/领地政府发行的债权； 

 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债权或股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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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澳洲金融机构发行的债权或定期存款； 

 澳洲境内的房地产；  

 澳洲的农业企业； 及 

 其它投资在以上范围的管理基金。 
 

非上市澳洲公司 直接投资于非上市的澳大利亚私人公司需要满足以下要求： 

 公司必须在 ASIC 注册； 

 公司不是一家上市公司； 

 申请人必须在该公司中占有股份； 

 公司必须拥有 ABN 号码；及 

 公司在澳洲经营一个“符合资格生意”， 即是这生意必须以提供

货品或服务给大众来赚取利益，而不是一个只做投机或被动性投资

的生意。 
 

在澳洲居住时间 188 签证持有者在持有 188 签证的四年内需要在澳洲居住至少 160 天。 

四年后  可以申请 888 类别永居签证； 或 

 申请 188 续签两次，每次两年。 
 

 

我们提供以上资料纯粹作参考用途。如果你对以上资料/ 签证有任何问题，请和我们联系: 

李美莹（Monique Ly）– Tel: +612 9146 5288 - mly@ambermigration.com.au 

李梦珂（Melody Li）– Tel: +612 9146 5282 - mli@ambermigration.com.a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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